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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血型、挑地域、量身高、看手
相……这些奇葩的招聘要求，折射
出用人单位畸形的用人观，伤人也
伤“企”。专业人士提醒，招聘是用
人单位对外展示形象的窗口，应真
诚、用心对待每一位求职者。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用人单位和求职者
的“双向奔赴”。

“好多单位要求应聘者形象气
质佳，有的会直接询问身高，达不到
要求的会直接拒绝。”最近，北京某
高校硕士毕业生刘永娜（化名）正忙
着找工作。虽然对一些招聘要求有
些无奈，但当刘永娜和周围同学聊
起求职经历时，她发现自己的遭遇
算不上什么，“还有同学会在面试时
被相看手相，‘手纹有福气’者录用
几率更大。”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在
招聘市场“岗少人多”的当下，一些
用人单位招聘时会提出与岗位内
容、职责无关的条件，如“关心”家庭
背景、恋爱经历，限制身高、籍贯、属
相等，侵犯求职者的隐私和平等就
业权，让人啼笑皆非。

（网络图）

量身高、限血型、卡地域……

奇葩招聘为哪般？

家境、血型、地域都能
成为限制条件

“有人事经理直接问恋爱情况、家庭背
景，说是为了判断会不会因为感情问题影
响工作的稳定性。相比之下，家境良好、恋
爱稳定的人，更容易被录用。”谈起面试经
历，柳正磊（化名）有些气愤，“这些问题让
人感觉不舒服，也侵犯个人隐私，说明企业
的用人理念过于狭隘。”

不只是家庭背景和情感状况，血型、地
域甚至有无住房等，都能成为一些单位招
聘用人的限制性条件，让人迷惑又无奈。

今年3月，河北唐山一企业招聘会计岗
时，要求应聘者是A型血，并强调“注意一定
要是A型血”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面对
网友的质疑，该企业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这一
要求是工作人员自行增加的，原因是觉得A
型血的人员办事认真，比较适合此岗位。

还有一则“男子求职被要求需买房”的
消息，也冲上了热搜榜。杭州市民周先生
应聘一家企业销售岗时，人事经理表示，公
司给出无责底薪7000元加提成的待遇，但
要签订两年劳务合同，并要在入职第一天
买一套房子，公司出 10 万元，剩余款项自
付。这一硬性要求，让周先生哭笑不得。

一些企业则明晃晃地搞地域歧视。
2019年7月，法学专业毕业生小闫在一家求
职网站向浙江某度假公司投递了简历，应
聘“法务专员”“董事长助理”两个职位。很
快，小闫就收到了该度假公司的回复，称她
不适合这两个岗位，原因是招聘者对小闫
的籍贯有偏见。

除了招聘环节，类似奇葩的用人要求
还存在于劳动者入职之后。前不久，国内
某航空公司对空中乘务员体重进行管控的
消息，引发关注。该公司提出乘务员标准
体重计算公式为“身高（cm）-110=标准体
重（kg）”，对于超重10%的乘务员，要求立即
停飞减重。有网友调侃道，“是因为超重费
油吗？服务业要的是服务质量。”

畸形的用人观伤人
也伤“企”

挑地域、测体重、看手相……这些
花样百出的招聘要求，令不少求职者
直呼“奇葩”，甚至感到“被冒犯”。

“奇葩招聘的现实成因是多方面
的。”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程阳
认为，在就业压力较大的当下，用人单
位在劳动力市场占据优势地位，“岗位
少、人多，使得各种花式招聘有了可乘
之机。”另一方面，企业招聘往往由企
业负责人和人事部门人员决定和完
成，他们的个人好恶往往能左右招聘
要求和结果。

有着多年人事工作经验的陈伟明
（化名）对此表示认同，“尤其是小公
司，招什么样的人，常常是老板拍脑袋
决定，还有人‘信迷信’，挑生肖、限星
座，不招那些和自己‘相冲’的人。”

“招聘本应是招工方和求职者结合
实际、相向而行、互相成就的双向奔
赴。这些奇葩的招聘要求，折射出用人
单位畸形的用人观，伤人也伤‘企’，不
仅是对部分求职者的不公平和不尊重，
还会损害用人单位的形象。”陈伟明说。

根据就业促进法，用人单位招用
人员，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
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
业歧视。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建峰
认为，用人单位设置一些与工作岗位
无关的门槛，如因身高、地域、相貌、
星座、属相、恋爱经历、喝酒能力等，
而排斥部分求职者，涉嫌就业歧视。

“至于如何判断招聘条件是否基于岗
位内在要求，主要看顺利完成这份工
作是否必须具备某种品质，这需要从
客观、正常的经营者或市场主体的角
度进行判断。”

加大打击惩处力度

“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是市场
规律的客观要求，受到法律的保护，但
该权利的行使必须在相关法律和政策
的框架内，不能肆意无限扩张。”程阳
认为，不能基于劳动者的外貌、生肖、
籍贯等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必然联系
的“先赋因素”进行筛选，否则就构成
了对求职者隐私权、平等就业权、人格
权的侵犯，也是对法律底线和公序良
俗的挑战。

就业促进法规定，违反规定实施
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面对奇葩招
聘，鲜有求职者进行投诉或维权。这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求职者急于找
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申诉处理，只
能“哑巴吃黄连”；另一方面，大部分用
人单位并不会明确告知不录用的具体
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求职者
的举证难度。

对此，程阳建议减轻劳动者的举
证责任，提高其维护平等就业权益的
意愿，同时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明确
和细化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惩罚措
施和补偿标准，提高用人单位就业歧
视的违法成本。

沈建峰认为，劳动监察部门要设
置便捷的投诉渠道，畅通维权路径，同
时严格执法，及时处理相关投诉和举
报，加大对违法的奇葩招聘行为的打
击力度。

程阳提醒道，招聘工作是用人单
位对外展示形象和单位文化的窗口，
应本着公平、透明、规范的原则，真
诚、用心地对待每一位求职者。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
双赢。

（据《工人日报》）


